
海南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

《海南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创业人才认定

实施暂行细则》的通知

琼科规〔2023〕3 号

各市县科技管理部门：

现将《海南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创业人才认定实施暂行

细则》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海南省科学技术厅

2023 年 10 月 3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海南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创业人才认定暂行实施细则

第一条 根据《海南省引进人才落户实施办法》（琼府〔2017〕

66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和《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厅 海南省公安厅关于贯彻落实<海南省引进人才落户实施

办法>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琼人社发〔2018〕64 号，以下简

称《通知》）要求，为贯彻落实人才强省战略，明确海南省

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创业人才（以下简称“高新技术企业创新

创业人才”）认定程序，特制定本暂行实施细则。

本细则所确认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创业人才认定是指符

合《办法》第四条第 5、6 款规定的创新、创业人才由市县

科技部门受理、初审，省科学技术厅审核确认的认定工作。

仅适用于海南省引进人才落户情形。

第二条 本细则所指的高新技术企业是经我省认定或整体

引进并在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。

第三条 符合以下条件的申请人，可以申请高新技术企业

创新创业人才认定：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不超过 55 周岁。按申请受理之日计算；

2.申请人所在或其领办、创办的企业为我省认定或整体引

进并在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。



（二）分类条件

1.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人才：

（1）拥有能够促进企业自主创新、技术升级的重大科研

成果，在本省所聘用企业以技术入股，入股估值不低于人民

币 150 万元且占股不低于注册资本 10%；

（2）申请人申请时，申请人本人和所在的企业不得被列

为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。所领办创办的企业在国家企业信

息系统中的“企业状态”应为“存续”，且不得被列入异常

经营名录或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（黑名单）。

2.高新技术企业创业人才：

（1）在本省领办、创办企业，其产品符合我省高新技术

产业支持方向，并为所在企业的主要创办人，且个人实际出

资不少于人民币 150 万元（不含技术入股）（注：领办企业

是指具备创业能力人才作为法定代表人联合股东合资创办

企业。创办企业是指个人独资创办企业）；

（2）申请人申请时，申请人本人和所领办创办的企业不

得被列为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。所领办创办的企业在国家

企业信息系统中的“企业状态”应为“存续”，且不得被列

入异常经营名录或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（黑名单）。



第四条 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创业人才，按照属

地原则，向其所在企业归属地的市县科技部门提出申请，并

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人才

1.《海南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人才认定申请表》（详见附

件 1-1,以下简称“创新人才申请表”）；

2.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（与创新人才申请表中信

息核对无误后退还原件）；

3.本人企业聘用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1 份（与创新人才

申请表中信息核对无误后退还原件）；

4.其所在企业营业执照或电子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1

份（与创新人才申请表中信息核对无误后退还原件）；

5.企业公司章程；

6.其所在企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1 份（与

创新人才申请表中信息核对无误后退还原件）；

7.其本人拥有的重大科研成果的相关佐证材料，技术入股

资金情况及佐证材料；

8.申请人以技术入股估值不低于人民币 150 万元、占股不

低于注册资本 10%的佐证材料。

（二）高新技术企业创业人才



1.《海南省高新技术企业创业人才认定申请表》（详见附

件 1-2,以下简称“创业人才申请表”）；

2.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（与创业人才申请表中信

息核对无误后退还原件）；

3.本人领办或创办企业的证明材料；

4.其领办或创办企业营业执照或电子营业执照原件及复

印件 1 份（与创业人才申请表中信息核对无误后退还原件）；

5.企业公司章程；

6.其所在企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1 份（与

创业人才申请表中信息核对无误后退还原件）；

7.所在企业产品描述和相关合同（含产品成果展示、产品

版权或著作权、产品用户规模或营业收入证明）等佐证材料；

8.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及其他佐证

材料。需明确体现申请人个人实际出资不少于人民币 150 万

元（不含技术入股）。

以上材料均需加盖所在企业公章（原件除外）。确认过程

中要补充的其他材料根据需要提供。

第五条 审核流程

市县科技部门负责受理、初审。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按本暂

行实施细则向市县科技部门提交第四条所规定的申请材料。



市县科技部门核对申请人符合条件、申请材料齐全的，同意

受理，并向申请人提供《海南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创业人才

认定申请受理通知单》（见附件 2）。不予受理或材料不全

需要补充的向申请人予以说明。

初审通过的材料提交省科学技术厅行政审批办受理，省科

学技术厅进行审核确认，并出具《海南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

创业人才认定申请确认意见书》（见附件 3）。

第六条 各级科技部门要切实提高工作效率，按照公开公

平原则，确保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初审和审核，并将结果及时

告知申请人。各级科技部门及经办人员不得向申请人收取任

何费用，不得擅自增加审核条件，不得借机吃拿卡要及其他

违法违规行为，否则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第七条 申请落户时伪造或提供虚假证明材料，一经审查

发现，根据《办法》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第八条 本暂行实施细则自 2023 年 11 月 30 日起施行，由

海南省科学技术厅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

1-1.海南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人才认定申请表

1-2.海南省高新技术企业创业人才认定申请表



2.海南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创业人才认定申请受理通知

单

3.海南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创业人才认定申请确认意见

书


